荷塘乡公岗人员管理制度

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，强化工作责任，提高工作效率，落实好再就业优惠政策，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的社会能效，结合我乡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一条、各用人单位要严格执行公益性岗位就业标准，坚持工作原则，合理安排就业人员，不弄虚作假。

第二条、各用人单位负责公益性岗位人员日常管理工作，落实考勤管理制度，要求在岗人员遵守劳动纪律，定期对在岗人员工作情况实行动态管理，拍照留底、建立台账，及时整理归档。

第三条、乡便民服务中心在就业人员岗位职责范围内设立公示牌，不定期对在岗人员进行电话抽查、实地督查，对用人单位岗位使用、管理制度、待遇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四条、在检查过程中，发现工作不力、群众对其工作反映不满等问题突出的公益性岗位人员，乡便民服务中心对用工单位下达解聘整改建议，并报区就业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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